


得所在院校推荐免试资格，推荐手续完备，材料齐全。 

3.申请人本科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，诚实守信，学风端正，无

任何考试作弊、剽窃他人学术成果及其他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。 

4.我院欢迎并鼓励优秀生源以本科直博或硕博连读方式连续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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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、复试办法、拟录取名单等信息。 

2.拟录取名单在我院官网公示 10个工作日。 

八、监督与申诉渠道 

研 究 生 院 招 生 办 公 室 ： 电 话 ： 027-67885153 ， 邮

箱：yzb@cug.edu.cn。 

九、其他事项 

1.申请人必须保证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，一旦发现

申请人提交的信息不真实或不准确，我院将不予录取或取消录取资格。 

2.我校确定接收的推免生，在入学报到时未获得本科毕业证书者，

学校将取消其录取资格。 

十、


